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26年3月15日）
2026年3月15日，根据《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环评批复的要求。新疆天富垃圾焚烧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验收会的单位有环评单位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单位新疆天富垃圾焚烧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单位中城院（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新疆天富伟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新疆昆仑工程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新疆恒泰职业环境检测评价有限公司和益铭检测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进行检测、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新疆净清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专家共计11人（其中专家5人）。验收工作组现场查看了项目建设情况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以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调查的汇报，审阅并核查了有关资料，经充分讨论评议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位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十五路北工业园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86°6′48.25″，北纬44°22′3.76″。
设计规模：改建后处理生活垃圾600t/d，处理餐厨垃圾50t/d，处理医疗垃圾5t/d，生产电力92585000kWh/a。实际建设规模与设计规模一致。
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利旧原有汽轮发电系统、生活垃圾池、循环冷却水系统、除盐水系统、轻柴油储罐等，新建一座600t/d炉排炉焚烧炉、一台57.1t/h余热锅炉、一座处理规模50t/d餐厨垃圾处理车间、一座处理规模5t/d医疗垃圾处理车间并配套辅助工程、环保设施、公用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为改建项目，2024年3月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24年3月28日第八师生态环境局以《关于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八师环审［2024］13号)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予以批复；该项目于2024年4月开工建设，2025年6月竣工；于2025年7月11日申领排污许可证（编号：91659001098613699N001R），2025年8月26日对排污许可证进行了第一次变更，2026年2月14日对排污许可证进行了第二次变更；新疆天富垃圾焚烧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自行监测方案已在第八师生态环境局备案，企业将按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2025年9月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编并取得第八师生态环境局备案（备案编号为660800-2025-138-M）；本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未发生环境违法行为，未接受过环保处罚，未发生过环境投诉事件。
2025年9月建设单位启动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委托新疆净清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服务工作，接受委托后新疆净清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踏勘，结合收集到的资料，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9号的要求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新疆恒泰职业环境检测评价有限公司和益铭检测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监测，验收监测时间（现场采样时间）分别为2025年9月24日-9月26日、2025年10月21日-10月22日、2025年10月31日-11月1日、2026年1月17日-1月18日，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三）投资情况
项目设计总投资47016.6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775万元，占总投资的12.28%；项目实际总投资47500万元，环保投资6235万元，占总投资的13.1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包括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相关内容及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及其他，包括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以新带老”措施及其他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一）废气
1、排气筒高度：环评设计飞灰仓收尘、活性炭仓收尘、石灰仓收尘、飞灰稳定收尘排气筒均为15m高；实际：飞灰仓收尘、活性炭仓收尘、石灰仓收尘、飞灰稳定收尘排气筒分别变动为27.49m高、15.4m高、19.72m高、15.3m高。排气筒高度均增加，有利于污染物稀释扩散，对环境的影响趋于向好。
2、烟气处理能力：环评设计烟气净化系统风量109650m³/h，垃圾卸料大厅、垃圾池恶臭风量80000m³/h，渗滤液处理站恶臭风量10400m³/h，餐厨垃圾处理系统恶臭风量3000m³/h；实际：烟气净化系统风量变动为243856m³/h，垃圾卸料大厅、垃圾池恶臭风量变动为98000m³/h，渗滤液处理站恶臭风量变动为17000m³/h，餐厨垃圾处理系统恶臭风量变动为5000m³/h。烟气净化系统、垃圾卸料大厅、垃圾池恶臭、渗滤液处理站恶臭、餐厨垃圾处理系统恶臭等处理风量均增大，对环境的影响趋于向好。
3、废气处理工艺：环评设计仓顶除尘器收尘收集后回用；实际仓顶除尘器变动为收尘直接通过风管进入筒仓。对废气处理工艺优化，减少转载环节，减少无组织排放粉尘，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趋于向好。
4、环评设计飞灰稳定化螯合车间未配套螯合废气处理；实际：本项目飞灰稳定化螯合车间使用二硫胺基型螯合剂，废气中含氨废气排放，配套建设螯合废气处理脱氨系统，采用吸收法处理，增加含氨废气处理系统，减少氨排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趋于向好。
（二）工程建设概况
1、环评设计：项目配套余热锅炉蒸汽量56t/h；实际：项目配套余热锅炉蒸汽量57.1t/h。配套余热锅炉蒸汽量增加1.1t/h，蒸汽量增大1.96%，余热锅炉无废气产生，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2、环评设计：飞灰稳定化厂房位于渗滤液处理系统东侧（有运输距离），距最近东厂界5m；实际：飞灰稳定化厂房变动为位于焚烧厂房内，距最近东厂界30m。缩短飞灰转载距离，减少无组织排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趋于向好。
3、环评设计：30m³毛油储罐1个；实际：50m³毛油储罐1个。毛油储罐由30m³增加为50m³，减少周转频次。
4、环评设计：空周转箱输送线1台、翻箱堆箱装置1台、进料平台2台、螺旋输送机2台、检修操作平台2台、备用电蒸汽锅炉0台；实际：空周转箱输送线、翻箱堆箱装置、进料平台、螺旋输送机、检修操作平台均未建设，未增加环境影响。增加1台备用电蒸汽锅炉，在余热锅炉不能提供蒸汽的情况下运行备用电蒸汽锅炉，变动后，未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没有加大对大气环境影响。
5、环评设计：垃圾焚烧除渣机2套、进料输送线2台、出料平台2台、出料输送线2台、高温蒸汽灭菌器2台、蒸汽动力真空泵2台、冷凝除臭塔2台、冷凝除臭塔循环泵2台、灭菌小车12台、空压机2台、高温蒸汽灭菌单元控制系统2台、提升机2台、破碎机2台、破碎单元控制系统2台、机旁操作箱6台；实际：进料输送线1台、出料平台1台、出料输送线1台、高温蒸汽灭菌器1台、蒸汽动力真空泵1台、冷凝除臭塔1台、冷凝除臭塔循环泵1台、灭菌小车6台、空压机1台、高温蒸汽灭菌单元控制系统1台、提升机1台、破碎机1台、破碎单元控制系统1台、机旁操作箱3台。实际建设上述设备均有减少，处理能力未增加，对环境影响未增加。
（三）废水
1、环评设计生活污水及化水系统排水、锅炉排污水、循环水排水等清净下水排入园区下水管网，送石河子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实际：化水系统中和废水和锅炉排污水作为循环冷却水的补水，化水系统浓水用于飞灰固化、石灰制浆和喷焚烧炉焚烧，不外排；循环冷却水排水和生活污水排入园区下水管网，送石河子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化水系统排水、锅炉排污水均回用，减少废水排放，对水环境的影响趋于向好。
2、环评设计：雨水排放雨污分流，雨水进入厂区雨水系统排污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实际：雨水排放未设置雨污分流，但设置一座50m³初期雨水收集池，进入厂内渗滤液处理站处理后的回用水回用于循环水补水。石河子为干旱地区，未设置雨水管网，初期雨水经处理回用不外排，对水环境的影响未增加。
3、环评设计机械通风机械通风冷却塔2套，冷却水量1800t/h；实际：机械通风机械通风冷却塔2套，冷却水量2000t/h。冷却水量增加200t/h，但冷却水排水不外排，变动后，未导致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四）固体废物
1、环评设计：飞灰稳定收尘收集后返回飞灰稳定仓，飞灰仓收尘收集后返回飞灰仓，石灰仓收尘收集后返回石灰仓，活性炭仓收尘收集后返回活性炭仓；实际：飞灰稳定收尘、飞灰仓收尘、石灰仓收尘、活性炭仓收尘均直接通过风管进入筒仓。飞灰稳定、飞灰仓、石灰仓、活性炭仓等收尘灰均优化直接通过风管进入筒仓，减少转载环节，减少无组织排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趋于向好。
2、环评设计:焚烧炉排渣炉渣（无机物及少量未燃尽有机物）送工业固废填埋场填埋处理;实际：焚烧炉排渣炉渣外售综合利用。由处置改综合利用，符合固体废物优先综合利用的原则。

以上变动，依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
通过调阅相关资料和现场调查，项目施工期制定了施工管理制度，严格按环评要求进行施工。
（二）运营期废水
1、企业医废处理产生的废水（医废车辆冲洗废水、医废存储库房洗消废水、周转箱洗消废水、高温蒸汽灭菌废水、脱臭装置喷淋废水）经预处理消毒水池（容积28.86m³）处理后进入厂内渗滤液处理站（处理能力150t/d，处理工艺为厌氧（UASB）+膜生物反应器（MBR）+高压反渗透（DTRO））处理的回用水回用于循环水补水,浓水用于飞灰固化、石灰制浆和喷焚烧炉焚烧，不外排；
2、化验废水、初期雨水（1个50m³初期雨水收集池）、油水分离废水（暂未产生，拉运前没有垃圾分类，不符合餐厨垃圾处理要求，全按生活垃圾处理）、卸料大厅冲洗水、垃圾渗滤液进入厂内渗滤液处理站处理后的回用水回用于循环水补水,浓水用于飞灰固化、石灰制浆和喷焚烧炉焚烧，不外排；
3、锅炉排污水、化水系统中和废水作为循环冷却水的补水，化水系统浓水用于飞灰固化、石灰制浆和喷焚烧炉焚烧，不外排；生活污水经2个化粪池（容积均15m³）处理后和循环冷却水排水排入园区下水管网。
（三）运营期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来源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医疗废物消毒预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及本项目配套的公用工程渗滤液处理系统。废气主要为焚烧炉烟气、医疗废物高温蒸汽消毒集中处理过程产生的高温蒸汽消毒处理及处理前后的抽真空、贮存、进料、出料、破碎等环节废气、餐厨垃圾处理系统废气（臭气浓度、氨气、硫化氢）、垃圾接收储运系统废气（垃圾池、垃圾卸料大厅、渗滤液处理站产生的恶臭）、各类灰仓废气（飞灰仓、活性炭仓、石灰仓、飞灰稳定仓）、非正常情况下恶臭（当焚烧炉出现异常时）、非正常情况下医废系统废气（当焚烧炉出现异常时）、非正常情况下沼气。
1、焚烧炉烟气采用1套烟气净化设施（SNCR脱硝+半干法脱酸系统+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个80m高排气筒排放；
2、垃圾卸料大厅恶臭采用厂房微负压+车间臭气引至垃圾池+送入焚烧炉处理后通过1个80m高排气筒排放排放；垃圾池恶臭采用微负压+送入焚烧炉处理后通过1个80m高排气筒排放。
3、渗滤液处理站恶臭采用微负压+臭气引至垃圾池+送入焚烧炉处理后通过1个80m高排气筒排放；焚烧炉非正常情况下，渗滤液处理站沼气不再送入焚烧炉燃烧处理，送入沼气火炬燃烧。
4、餐厨垃圾处理系统恶臭采用微负压+臭气引至垃圾池+送入焚烧炉处理后通过1个80m高排气筒排放。
5、非正常工况恶臭（当焚烧炉出现异常时）采用备用活性炭吸附系统进行吸附处理后，再通过1个19m高排气筒排放。
6、医废系统废气采用微负压+废气引至垃圾池+送入焚烧炉处理后通过1个80m高排气筒排放；非正常工况医废系统废气（当焚烧炉出现异常时）采用水洗除雾+活性炭吸附处理后，再通过1个15m高排气筒排放。
7、飞灰仓粉尘通过仓顶除尘器处理后1个27.49m高排气筒排放；活性炭仓粉尘通过仓顶除尘器处理后1个15.4m高排气筒排放；石灰仓粉尘通过仓顶除尘器处理后1个19.72m高排气筒排放；飞灰稳定仓粉尘通过仓顶除尘器处理后1个15.3m高排气筒排放。
8、无组织控制措施：垃圾池、渗滤液收集及处理系统采用全封闭构筑物，池内气体由一次风机引出作为助燃风送入焚烧炉，一次风机故障或焚烧炉检修时，启用引风管道活性炭除臭装置；垃圾坑及厂房内配备除臭设备，定期喷洒除臭剂。
（四）运营期噪声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噪声源主要为水泵、空气压缩机、余热锅炉、鼓风机、发电机、制浆破碎设备、和运输车辆等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根据验收调查，项目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将高噪声设备布置在远离厂界处；对于部分噪声较大的风机、空压机等设备采取设置独立单独的隔声罩，空压机采取隔振和消声措施，动力设备采用钢砼隔振基础等消声、厂房隔声及减振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
（5）运营期固体废物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布袋（石灰收尘，活性炭收尘）、化水废反渗透膜、化水废树脂、废滤料、废活性炭（非正常情况下活性炭除臭）、包装袋（脱硫剂脱硝剂废包装物、除氧剂包装桶、除垢剂包装桶等其他外包装）、污泥、生活垃圾、毛油、活性炭仓收尘、飞灰稳定收尘、飞灰仓收尘、石灰仓收尘、废变压器油、废膜（渗滤液处理站）、废铅蓄电池、废机油、废布袋（焚烧烟气除尘，飞灰固化收尘）、废试剂、炉渣和固化飞灰、医疗破碎废渣。
飞灰稳定收尘、飞灰仓收尘等收尘直接通过风管进去筒仓返回飞灰稳定单元继续使用；石灰仓收尘直接通过风管进去筒仓返回石灰仓继续使用；活性炭仓收尘直接通过风管进去筒仓返回活性炭仓继续使用；飞灰经稳定化螯合处理浸出实验合格满足入场条件后固化飞灰送位于第八师147团稳定化固化飞灰填埋场填埋处置；渗滤液处理站污泥经板框压滤脱水后送焚烧炉焚烧处置；焚烧炉排渣炉经两个出渣口落入敞式的灰渣贮坑汇集后装车外售综合利用；石灰收尘、活性炭收尘等废布袋，空压站过滤器废滤料，化水废反渗透膜，非正常情况下活性炭除臭废活性炭，化水系统化水废树脂（豁免），	医疗破碎废渣（豁免）等送焚烧炉焚烧处置；餐厨垃圾处理毛油由毛油储罐暂存，外售综合利用；渗滤液处理站废膜、设施检修废铅蓄电池、焚烧烟气除尘、飞灰固化收尘等废布袋、	变压器维修废变压器油、设施维修废机油、化验室废试剂等危险废分类收集于危废间暂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六）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地埋式柴油罐、硫酸罐、毛油罐均设置在水泥池内；盐酸罐和碱罐均配备收集池；1个900m³的事故水池，1个50m³的雨水收集池。主体厂房（包括垃圾渗滤液暂存池、垃圾池、餐厨垃圾处理、医废处理车间、预处理消毒水池）、飞灰稳定化暂存间、危废间和渗滤液处理站池体为重点防渗区，对主体厂房地面防渗采用30cm厚水泥地面+两层3mm厚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三层环氧树脂漆，渗滤液处理站池体、垃圾渗滤液暂存池、垃圾池采用砼结构防渗池体，危废间和飞灰稳定化暂存间采用30cm厚水泥地面+三层环氧树脂漆防渗处理。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编制完成，2025年9月5日第八师生态环境局对应急预案予以备案，应急预案备案编号为660800-2025-138-M
2、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1）在线监测装置：焚烧炉烟气排放口设置在线监测装置，在线监测装置为烟气分析仪、氧分析仪和压差式流量计；采样平台长4.69m，宽度2.93m，设有安全防护栏高度1.2m；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5.5m的位置，通往采样平台的爬梯为Z字梯，楼梯宽度0.90m，楼梯角度为45，脚部踏板宽度为0.25m；手工监测采样孔距平台底面约为1.35m；2026年3月八师生态环境局对联网验收进行了备案，备案编号为6608002026CZXFQ005。
污水总排口设置废水在线装置，监测电导率和流量，已与生态环境部门在线监测平台联网。
2） 规范化排污口：项目设置8个废气排污口；2个废水排污口；设置1个危废暂存间，1个飞灰稳定暂存间，在危废暂存间门口及飞灰稳定暂存间门口、贮存设施处设置标识标牌。
3） 监测：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备案。
3、 “以新带老”改造工程：
1） 焚烧系统与焚烧炉工艺不匹配（垃圾不易破碎，不适应循环流化床的入炉要求），使焚烧炉不能连续稳定运行。
整改措施：已把2×500吨/日循环流化床焚烧处理工艺技改为处理规模600吨/日的机械炉排炉工艺。
2）一氧化碳浓度、燃烧温度、含氧量未安装在线监测，氯化氢在线验收不合格。
焚烧炉焚烧产生的烟气设有在线监测装置，并与八师污染源监控中心联网，已通过在线设施比对验收。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依据新疆净清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调查及监测结果如下：
（一）验收工况
2025年9月24日-9月26日、2025年10月21日-10月22日、2025年10月31日-11月1日、2026年1月17日-1月18日，新疆恒泰职业环境检测评价有限公司和益铭检测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监测，企业正常运行，环境保护设施运行基本正常。生活垃圾焚烧生产负荷87.79%-111.95%；医疗废物处理生产负荷40.76%-58%；餐厨垃圾处理生产负荷0；发电量67.29%-104.49%。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医疗废物预处理单元排水口监测：环评中未涉及预处理消毒水池的处理效率，且预处理消毒水池主要为杀菌消毒，不具备对环评中要求监测的污染因子（重金属）的处理能力，环评中未涉及预处理消毒水池的处理效率；
渗滤液处理站废水监测：调节池废水进口和回用水出口水均监测，但回用水出口处的监测因子均未检出，无法核算渗滤液处理站的处理效率，且环评中未涉及渗滤液处理站的处理效率。
污水总排口监测：仅生活污水和循环冷却水排水排污园区下水管网，环评中未涉及化粪池的处理效率。
2、废气：焚烧炉烟气监测：SNCR脱硝是采用尿素直接喷入850℃以上的炉膛内，故焚烧炉烟气无法监测进口浓度，不具备监测条件，不予核算焚烧炉烟气排口各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飞灰仓、活性炭仓、石灰仓、飞灰稳定废气监测：仓顶除尘器与筒仓为一体，不具备监测条件，不予核算排口颗粒物的去除效率，且环评中未涉及仓顶除尘器的处理效率。
3、噪声：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四周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采取的降噪措施能够满足厂界噪声限值的要求。
4、固废：根据监测结果，固化飞灰重金属浸出浓度及二噁英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24）中相关限值，炉渣热灼减率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中表1规定的限值。采取的固废处置措施能够满足相关的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根据验收监测及调查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渗滤液处理站回用水出口水的污染物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均未检出，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24）中渗滤液设施排放口相关要求（总汞：0.001mg/L、总镉：0.01mg/L、总铬：0.1mg/L、六价铬：0.05mg/L、总砷：0.1mg/L、总铅：0.1mg/L）；
验收监测期间医疗废物预处理单元排水口水的污染物总汞的监测最大值为0.00666mg/L，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银均未检出，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表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总汞：0.05mg/L、总镉：0.1mg/L、总铬：1.5mg/L、六价铬：0.5mg/L、总砷：0.5mg/L、总铅：1.0mg/L、总银：0.5mg/L）；
验收监测期间污水总排口水的污染物PH、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总磷、总氮、五日生化需氧量的监测最大值为7.6、78mg/L、12.3mg/L、8mg/L、2.8mg/L、22.0mg/L、25.6mg/L，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限值、《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A级限值、《关于北工业园区上游企业执行相关标准的通知》（师环〔2020〕68号）和《蘑菇湖水库消劣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3-2025）》（师市办发〔2023〕19 号）的相关要求（PH：6～9、化学需氧量：500mg/L、氨氮：45mg/L、悬浮物：400mg/L、总磷：8mg/L、总氮：70mg/L、五日生化需氧量：300mg/L）。
2、废气：根据验收监测及调查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废气（焚烧炉烟气）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值为0.9mg/m³、二氧化硫的最大浓度值为59mg/m³、氮氧化物的最大浓度值为133mg/m³、氯化氢的最大浓度值为2.7mg/m³、一氧化碳的最大浓度值为12mg/m³、汞及其化合物、镉，铊及其化合物（以Cd+Tl计）、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以Sb+As+Pb+Cr+Co+Cu+Mn+Ni计）均未检出、二噁英的最大浓度值为0.029ngTEQ/m³，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中表4规定的限值（颗粒物：30mg/m³、二氧化硫：100mg/m³、氮氧化物：300mg/m³、氯化氢：60mg/m³、一氧化碳：100mg/m³、汞及其化合物：0.05mg/m³、镉，铊及其化合物（以Cd+Tl计）：0.1mg/m³、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以Sb+As+Pb+Cr+Co+Cu+Mn+Ni计）：1.0mg/m³、二噁英：0.1ngTEQ/m³）；氨的最大值为0.067kg/h、硫化氢未检出、臭气浓度的最大值为630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标准的要求（氨：75kg/h、硫化氢：9.3kg/h、臭气浓度：60000无量纲）；
根据企业提供的在线监测数据（小时均值），有组织废气（焚烧炉烟气）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值为16.449mg/m³、二氧化硫的最大浓度值为96.05mg/m³、氮氧化物的最大浓度值为218.927mg/m³、氯化氢的最大浓度值为42.312mg/m³、一氧化碳的最大浓度值为94.924mg/m³，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中表4规定的限值（颗粒物：30mg/m³、二氧化硫：100mg/m³、氮氧化物：300mg/m³、氯化氢：60mg/m³、一氧化碳：100mg/m³）；
飞灰仓废气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值为2.1mg/m³，活性炭仓废气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值为2.2mg/m³，石灰仓废气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值为1.7mg/m³，飞灰稳定废气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值为1.9mg/m³，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120mg/m³）；
厂界无组织废气氯化氢的最大浓度值为0.098mg/m³、颗粒物的最大浓度值为0.264mg/m³、非甲烷总烃的最大浓度值为0.23mg/m³，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氯化氢：0.2mg/m³、颗粒物：1mg/m³、非甲烷总烃：4mg/m³）；厂界无组织废气氨的最大浓度值为0.12mg/m³、硫化氢未检出、臭气浓度的最大值为12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氨：1.5mg/m³、硫化氢：0.06mg/m³、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
3、厂界噪声：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项目区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57dB（A），夜间最大值为47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废膜、废铅蓄电池、废布袋（焚烧烟气除尘，飞灰固化收尘）、废变压器油、废机油、废试剂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包装袋（脱硫剂脱硝剂废包装物、除氧剂包装桶、除垢剂包装桶等其他外包装）、废活性炭（非正常情况下活性炭除臭）、化水废树脂、化水废反渗透膜、污泥、废布袋（石灰收尘，活性炭收尘）、废滤料、医疗破碎废渣、办公生活垃圾送焚烧炉焚烧处理；活性炭仓收尘、飞灰稳定收尘、飞灰仓收尘、石灰仓收尘直接通过风管进去筒仓；固化飞灰送填埋场填埋处理；炉渣外售综合利用；毛油储罐暂存，外售综合利用。
根据验收监测及调查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固化飞灰重金属浸出浓度镉、汞、砷、铅、六价铬、铜、镍监测最大值为未检出、未检出、0.0022g/L、0.04mg/L、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二噁英类的监测值为1.2μg/kg，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24）中相关限值（镉：0.15mg/L、汞：0.05mg/L、砷：0.3mg/L、铅：0.25mg/L、六价铬：1.5mg/L、铜：40mg/L、镍：0.5mg/L、二噁英类：3μg/kg）；炉渣热灼减率监测值为4.8%，满足《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中表1规定的限值（热灼减率：5%）。
[bookmark: _bookmark70]5、总量：根据总量核算结果（二氧化硫：35.17t/a、颗粒物：0.39t/a、氮氧化物：88.49t/），本项目废气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量满足环评及环评批复关于总量控制要求（二氧化硫：70.176t/a、颗粒物：19.8t/a、氮氧化物：219.3t/）。
五、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环境空气
根据验收监测及调查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环境空气（夹河子村）二氧化硫、PM10、P㎡.5、砷、镉、铅、氮氧化物、汞监测最大值为0.008mg/m³、0.065mg/m³、0.049mg/m³、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026mg/m³、未检出，环境空气（山丹湖村）二氧化硫、PM10、P㎡.5、砷、镉、铅、氮氧化物、汞监测最大值为0.007mg/m³、0.070mg/m³、0.047mg/m³、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032mg/m³、未检出，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相关标准，同时满足校核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的相关标准（二氧化硫：0.15mg/m³、PM10：0.12mg/m³、P㎡.5：0.06mg/m³、砷：0.012μg/m³、镉：0.010μg/m³、铅：1.0μg/m³、氮氧化物：0.25mg/m³、汞：0.3μg/m³）；
环境空气（夹河子村）硫化氢、氨、氯化氢监测最大值为未检出、0.07mg/m³、未检出，环境空气（山丹湖村）硫化氢、氨、氯化氢监测最大值为未检出、0.11mg/m³、未检出，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的相关限值（硫化氢：10μg/m³、氨：0.2mg/m³、氯化氢：50μg/m³）；
环境空气（夹河子村）二噁英类的监测最大值为0.0073pgTEQ/m³，环境空气（山丹湖村）二噁英类的监测最大值为0.0074pgTEQ/m³，满足《日本环境厅中央环境审议会制定的环境标准》（二噁英类：1.2pgTEQ/m³）。
（二）地下水：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厂区地下水井的监测因子pH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氮、硫酸盐、氯化物、挥发酚、氰化物、砷、汞、六价铬、铅、氟化物、镉、铁、锰、铜、锌、粪大肠菌群的监测最大值为7.3、96mg/L、246mg/L、0.108mg/L、0.13mg/L、未检出、92mg/L、55mg/L、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16mg/L、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0.015mg/L、未检出，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的要求（pH值：6.5～8.5、总硬度：450mg/L、溶解性总固体：1000mg/L、氨氮：0.5mg/L、硝酸盐：20mg/L、亚硝酸盐氮：1.00mg/L、硫酸盐：250mg/L、氯化物：250mg/L、挥发酚：0.002mg/L、氰化物：0.05mg/L、砷：0.01mg/L、汞：0.001mg/L、六价铬：0.05mg/L、铅：0.01mg/L、氟化物：1.00mg/L、镉：0.005mg/L、铁：0.3mg/L、锰：0.1mg/L、铜：1.00mg/L、锌：1.00mg/L）。
（三）土壤：根据验收监测及调查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土壤（厂区背景点西侧、中水处理站东北侧、渗滤液处理站东北侧、调节池北侧、厂外下风向农田、厂外下风向东侧）锑、砷、铅、六价铬、钴、铜、镍、镉、汞、二噁英监测最大值为1.39mg/kg、15.7mg/kg、20.8mg/kg、未检出、9.76mg/kg、27mg/kg、33mg/kg、0.22mg/kg、0.062mg/kg、1.4×10-6mg/kg，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锑：180mg/kg、砷：60mg/kg、铅：800mg/kg、六价铬：5.7mg/kg、钴：70mg/kg、铜：18000mg/kg、镍：900mg/kg、镉：65mg/kg、汞：38mg/kg、二噁英：4×10-5mg/kg）。
六、验收结论
根据《石河子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结论，通过现场检查情况，验收组认为，该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排污许可等环保相关制度，环保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要求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新疆天富垃圾焚烧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根据监测及调查结果，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均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得到合理处置，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环评及环评批复总量控制的要求。该项目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建议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环境工作的认识，强化主体责任，不得擅自停运、拆除、闲置环保设施，环保设施检修和停运时，应向生态环境部门报批；按照备案的应急预案及时进行应急培训、演练，定期开展环境风险评估，落实中长短期整改措施并根据演练情况及时更新；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排污并及时提交执行报告，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对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定期监测；做好环境管理台账。
（二）强化医废预处理车间无组织废气收集、运行管理；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车间灭菌小车上料至灭菌锅、灭菌锅出锅至破碎系统的废气收集措施；医疗废物周转箱运抵处理厂后，须卸到医疗废物暂存库中，由穿防护服的操作人员将医疗废物通过上料机倒入灭菌器专门配备的灭菌车，然后将灭菌车输送到灭菌器内，不应车间内堆放；建议医疗废物破碎出料处密闭廊道输送或至少封闭车辆拉运至垃圾储坑；非正常情况医废车间废气增加备用膜过滤器；渗滤液处理站IC厌氧塔产生的沼气非正常工况下沼气火炬燃烧应配套脱硫（H2S）、流量计，须在启用时及时监测并做好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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